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柳 X 店外经营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[2023]

第 20103001 号

当事人名称
柳 X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3603111997XXXX103X

联系电话 139XXXX3193

住所（住址） 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鸡冠山乡高田村 XXXX

处罚事由 店外经营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

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3 月 21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

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吴 X 军店外作业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203009 号

当事人名称
吴 X 军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5226251988XXXX003X

联系电话 185XXXX0918

住所（住址） 贵州省镇远县舞阳镇文德社区 XXXX

处罚事由 店外作业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

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3 月 19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黄 X 摆摊设点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[2023]

第 20203010 号

当事人名称
黄 X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9031982XXXX0350

联系电话 139XXXX6422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长益路 XXXX

处罚事由 摆摊设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

第十三条、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

例》办法》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3 月 20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张 X 林摆摊设点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203011 号

当事人名称
张 X 林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）
4302211972XXXX3815

联系电话 139XXXX5562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县洲坪乡农科村东 XXXX

处罚事由 摆摊设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

第十三条、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

条例》办法》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3 月 21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宾 X 摆摊设点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203012 号

当事人名称
宾 X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4321987XXXX5542

联系电话 151XXXX6672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衡山县江东乡旺洲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摊设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

第十三条、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

例》办法》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3 月 22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芦淞区汪记灌汤包店（天津灌汤包）经营者汪 X 来在店外

经营案（临街门店经营者），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303008 号

当事人名称
汪 X 来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3408221984XXXX4330

联系电话 138XXXX9001

住所（住址） 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洪铺镇新岗村 XXXX

处罚事由 店外经营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

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3 月 17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60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

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法

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中信货架经营者彭 X 平在店外经营（临街门店经营者），

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303009 号

当事人名称
彭 X 平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224251964XXXX1226

联系电话 138XXXX4536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北省监利县网市镇横堤村 XXXX

处罚事由 店外经营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

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3 月 17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

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李 X 霞擅自摆设摊点，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[2023]

第 20303010 号

当事人名称
李 X 霞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6226281976XXXX2905

联系电话 152XXXX5987

住所（住址） 甘肃镇武山县鸳鸯镇职工新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第

十三条、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

法》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3 月 23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

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法院

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王 X 雄在街道两侧堆物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403007 号

当事人名

称
王 X 雄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231986XXXX8019

联系电话 152XXXX7015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攸县谭桥街道万美村 XXXX

处罚事由 在街道两侧堆物

处罚依据 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、《城市市容

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二项，《湖南省实施

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第二十七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3 月 21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60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

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法

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张 X 摆摊设点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503001 号

当事人名称
张 X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5231989XXXX1510

联系电话 133XXXX6028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邵阳县黄亭市镇望江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摊设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

第十三条、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

例》办法》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3 月 18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刘 X 全摆摊设点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503006 号

当事人名称
刘 X 全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114021986XXXX6458

联系电话 135XXXX8988

住所（住址）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双八镇徐庄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摊设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

第十三条、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

例》办法》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3 月 20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张 X 卫未经行政许可擅自占用城市道路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503008 号

当事人名称
张 X 卫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811975XXXX591X

联系电话 133XXXX2678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醴陵市嘉树镇新井村 XXXX

处罚事由 占用城市道路

处罚依据 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七条第一项、

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二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3 月 22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朱 X 江擅自占用城市道路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503005 号

当事人名称
朱 X 江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5321281981XXXX3538

联系电话 182XXXX7893

住所（住址） 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果珠乡果珠村民委员会 XXXX

处罚事由 占用城市道路

处罚依据 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七条第一项、

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二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3 月 20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肖 X 未保持环境卫生整洁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203013 号

当事人名称
肖 X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5231995XXXX252X

联系电话 139XXXX5562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邵阳县塘田市镇中山村 XXXX

处罚事由 未保持环境卫生整洁

处罚依据 《株洲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九条第一项、

《株洲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一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3 月 23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刘 X 耀从事车辆清洗经营活动未采取措施处置污水、污泥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503002 号

当事人名称
刘 X 耀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211966XXXX8135

联系电话 139XXXX6755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谭家塅村 XXXX

处罚事由 从事车辆清洗经营活动未采取措施处置污水、污泥

处罚依据 《株洲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条第二项、

《株洲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二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3 月 23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

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

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

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